[image: ]
[bookmark: top][bookmark: _Hlk98861106]【更新】⏰2022/4/2【編輯著作權者】黃婉玲
[bookmark: _Hlk73037927][bookmark: _Hlk73024852][bookmark: _Hlk98860402]（建議使用工具列--〉檢視--〉文件引導模式/功能窗格）
S-link總索引〉〉S-link中國法律法規索引〉〉線上網頁版〉〉

[bookmark: _Hlk73057892]【法律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修正】2019年3月15日
【實施日期】2020年1月1日

【法規沿革】
‧2019年3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bookmark: a章節索引]【章節索引】
第一章　總則　§1
第二章　投資促進　§9
第三章　投資保護　§20
第四章　投資管理　§28
第五章　法律責任　§36
第六章　附則　§40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第一章　　總　則 
[bookmark: a1]第1條
﹝1﹞為了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積極促進外商投資，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規範外商投資管理，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bookmark: a2]第2條
﹝1﹞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以下簡稱中國境內）的外商投資，適用本法。
﹝2﹞本法所稱外商投資，是指外國的自然人、企業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稱外國投資者）直接或者間接在中國境內進行的投資活動，包括下列情形：
　　（一）外國投資者單獨或者與其他投資者共同在中國境內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二）外國投資者取得中國境內企業的股份、股權、財產份額或者其他類似權益； 
　　（三）外國投資者單獨或者與其他投資者共同在中國境內投資新建項目； 
　　（四）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方式的投資。
﹝3﹞本法所稱外商投資企業，是指全部或者部分由外國投資者投資，依照中國法律在中國境內經登記註冊設立的企業。
[bookmark: a3]第3條
﹝1﹞國家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鼓勵外國投資者依法在中國境內投資。
﹝2﹞國家實行高水平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建立和完善外商投資促進機制，營造穩定、透明、可預期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bookmark: a4]第4條
﹝1﹞國家對外商投資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
﹝2﹞前款所稱准入前國民待遇，是指在投資准入階段給予外國投資者及其投資不低於本國投資者及其投資的待遇；所稱負面清單，是指國家規定在特定領域對外商投資實施的准入特別管理措施。國家對負面清單之外的外商投資，給予國民待遇。
﹝3﹞負面清單由國務院發布或者批准發布。
﹝4﹞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協定對外國投資者准入待遇有更優惠規定的，可以按照相關規定執行。
[bookmark: a5]第5條
﹝1﹞國家依法保護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的投資、收益和其他合法權益。
[bookmark: a6]第6條
﹝1﹞在中國境內進行投資活動的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應當遵守中國法律法規，不得危害中國國家安全、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bookmark: a7]第7條
﹝1﹞國務院商務主管部門、投資主管部門按照職責分工，開展外商投資促進、保護和管理工作；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圍內，負責外商投資促進、保護和管理的相關工作。
﹝2﹞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關部門依照法律法規和本級人民政府確定的職責分工，開展外商投資促進、保護和管理工作。
[bookmark: a8]第8條
﹝1﹞外商投資企業職工依法建立工會組織，開展工會活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外商投資企業應當為本企業工會提供必要的活動條件。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投資促進]第二章　　投資促進
[bookmark: a9]第9條
﹝1﹞外商投資企業依法平等適用國家支持企業發展的各項政策。
[bookmark: a10]第10條
﹝1﹞制定與外商投資有關的法律、法規、規章，應當採取適當方式徵求外商投資企業的意見和建議。
﹝2﹞與外商投資有關的規範性文件、裁判文書等，應當依法及時公布。
[bookmark: a11]第11條
﹝1﹞國家建立健全外商投資服務體系，為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企業提供法律法規、政策措施、投資項目資訊等方面的諮詢和服務。
[bookmark: a12]第12條
﹝1﹞國家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國際組織建立多邊、雙邊投資促進合作機制，加強投資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bookmark: a13]第13條
﹝1﹞國家根據需要，設立特殊經濟區域，或者在部分地區實行外商投資試驗性政策措施，促進外商投資，擴大對外開放。
[bookmark: a14]第14條
﹝1﹞國家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鼓勵和引導外國投資者在特定行業、領域、地區投資。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的規定享受優惠待遇。
[bookmark: a15]第15條
﹝1﹞國家保障外商投資企業依法平等參與標準制定工作，強化標準制定的資訊公開和社會監督。
﹝2﹞國家制定的強制性標準平等適用於外商投資企業。
[bookmark: a16]第16條
﹝1﹞國家保障外商投資企業依法通過公平競爭參與政府採購活動。政府採購依法對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境內生產的產品、提供的服務平等對待。
[bookmark: a17]第17條
﹝1﹞外商投資企業可以依法通過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債券等證券和其他方式進行融資。
[bookmark: a18]第18條
﹝1﹞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在法定權限內制定外商投資促進和便利化政策措施。
[bookmark: a19]第19條
﹝1﹞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按照便利、高效、透明的原則，簡化辦事程序，提高辦事效率，優化政務服務，進一步提高外商投資服務水平。
﹝2﹞有關主管部門應當編製和公布外商投資指引，為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企業提供服務和便利。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投資保護]第三章　　投資保護
[bookmark: a20]第20條
﹝1﹞國家對外國投資者的投資不實行徵收。
﹝2﹞在特殊情況下，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外國投資者的投資實行徵收或者徵用。徵收、徵用應當依照法定程序進行，並及時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
[bookmark: a21]第21條
﹝1﹞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的出資、利潤、資本收益、資產處置所得、知識產權許可使用費、依法獲得的補償或者賠償、清算所得等，可以依法以人民幣或者外匯自由匯入、匯出。
[bookmark: a22]第22條
﹝1﹞國家保護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和相關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嚴格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2﹞國家鼓勵在外商投資過程中基於自願原則和商業規則開展技術合作。技術合作的條件由投資各方遵循公平原則平等協商確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強制轉讓技術。
[bookmark: a23]第23條
﹝1﹞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於履行職責過程中知悉的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的商業秘密，應當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洩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bookmark: a24]第24條
﹝1﹞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制定涉及外商投資的規範性文件，應當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沒有法律、行政法規依據的，不得減損外商投資企業的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不得設置市場准入和退出條件，不得干預外商投資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活動。
[bookmark: a25]第25條
﹝1﹞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履行向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諾以及依法訂立的各類合同。
﹝2﹞因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需要改變政策承諾、合同約定的，應當依照法定權限和程序進行，並依法對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因此受到的損失予以補償。
[bookmark: a26]第26條
﹝1﹞國家建立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及時處理外商投資企業或者其投資者反映的問題，協調完善相關政策措施。
﹝2﹞外商投資企業或者其投資者認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通過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申請協調解決。
﹝3﹞外商投資企業或者其投資者認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除依照前款規定通過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申請協調解決外，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
[bookmark: a27]第27條
﹝1﹞外商投資企業可以依法成立和自願參加商會、協會。商會、協會依照法律法規和章程的規定開展相關活動，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投資管理]第四章　　投資管理
[bookmark: a28]第28條
﹝1﹞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規定禁止投資的領域，外國投資者不得投資。
﹝2﹞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規定限制投資的領域，外國投資者進行投資應當符合負面清單規定的條件。
﹝3﹞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以外的領域，按照內外資一致的原則實施管理。
[bookmark: a29]第29條
﹝1﹞外商投資需要辦理投資項目核准、備案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bookmark: a30]第30條
﹝1﹞外國投資者在依法需要取得許可的行業、領域進行投資的，應當依法辦理相關許可手續。
﹝2﹞有關主管部門應當按照與內資一致的條件和程序，審核外國投資者的許可申請，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
[bookmark: a31]第31條
﹝1﹞外商投資企業的組織形式、組織機構及其活動準則，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等法律的規定。
[bookmark: a32]第32條
﹝1﹞外商投資企業開展生產經營活動，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有關勞動保護、社會保險的規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辦理稅收、會計、外匯等事宜，並接受相關主管部門依法實施的監督檢查。
[bookmark: a33]第33條
﹝1﹞外國投資者併購中國境內企業或者以其他方式參與經營者集中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的規定接受經營者集中審查。
[bookmark: a34]第34條
﹝1﹞國家建立外商投資資訊報告制度。外國投資者或者外商投資企業應當通過企業登記系統以及企業信用資訊公示系統向商務主管部門報送投資資訊。
﹝2﹞外商投資資訊報告的內容和範圍按照確有必要的原則確定；通過部門資訊共享能夠獲得的投資資訊，不得再行要求報送。
[bookmark: a35]第35條
﹝1﹞國家建立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制度，對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外商投資進行安全審查。
﹝2﹞依法作出的安全審查決定為最終決定。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法律責任]第五章　　法律責任
[bookmark: a36]第36條
﹝1﹞外國投資者投資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規定禁止投資的領域的，由有關主管部門責令停止投資活動，限期處分股份、資產或者採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復到實施投資前的狀態；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
﹝2﹞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活動違反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規定的限制性准入特別管理措施的，由有關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採取必要措施滿足准入特別管理措施的要求；逾期不改正的，依照前款規定處理。
﹝3﹞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活動違反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規定的，除依照前兩款規定處理外，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bookmark: a37]第37條
﹝1﹞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違反本法規定，未按照外商投資資訊報告制度的要求報送投資資訊的，由商務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處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bookmark: a38]第38條
﹝1﹞對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由有關部門依法查處，並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納入信用資訊系統。
[bookmark: a39]第39條
﹝1﹞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外商投資促進、保護和管理工作中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的，或者洩露、非法向他人提供履行職責過程中知悉的商業秘密的，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附]第六章　　附　則 
[bookmark: a40]第40條
﹝1﹞任何國家或者地區在投資方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歧視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類似措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該國家或者該地區採取相應的措施。
[bookmark: a41]第41條
﹝1﹞對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投資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金融行業，或者在證券市場、外匯市場等金融市場進行投資的管理，國家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bookmark: a42]第42條
﹝1﹞本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同時廢止。
﹝2﹞本法施行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在本法施行後五年內可以繼續保留原企業組織形式等。具體實施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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